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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０

证券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议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补充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１

）、现场会议时间地点：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星期五），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

港工业区

Ａ

区天柱路

２０

号天竺物流园办公楼会议室。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３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０

代表股份总数

（

股

）

６０４

，

６３９

，

６５５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６．７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６０４

，

６３９

，

６５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６．７８％

其中：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０１

，

４４２

，

１６４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４２％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３

，

１９７

，

４９１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０．３５％

。

４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张淼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５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董事长张建卫先生、副董事长欧阳谱先

生、董事高伟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亲自列席本次会议，董事宋奇先生因出国

未能亲自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监事沈晓斌先生、高国

峻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亲自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征先生列席

本次会议。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比例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为银河国际

货运航空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议案

》

６０３，９９３，７９０ ９９．８９ ６２０，１６５ ０．１０ ２５，７００ ０．０１

是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中博律师事务所王勋非律师、 覃家壬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博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９

、

２０００２９

证券简称：深深房

Ａ

、 深深房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预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在

－７５．０５％～８７．５２％

之间， 利润区间为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万元

）

约

１，３００ ４，００８

下降 约

６７．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约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３９６

下降 约

６７．４２％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１

、 上年同期本公司利润来源主要为全资所属汕头华林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之金叶岛国际花园项目，报告期内该项目仅剩余少量尾盘销售；

２

、公司本部“深房传麒山”项目虽于

２０１２

年底进入预售阶段，但至本报告

期期末尚未达到结转条件。

（二）与前次业绩预告差异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全资所属新峰企业有限公司位于香港

九龙山林道

９

号的卓能中心办公楼，实现营业外收益人民币

３４５．４７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根据截至目前公司经营业绩的初步估算，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实际财务状况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敬请投

资者注意。

２．

《中国证券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９

、

２０００２９

证券简称：深深房

Ａ

、 深深房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增加公司土地储备，增强主业持续发展能力，本公司参加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的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井仔湾原南方建材工贸总公司地块竞买活

动，以人民币

２．８２

亿元竞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汕头

市潮阳区井仔湾地块竞买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汕头市潮阳区井仔湾地块

竞买，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本次投标的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决议事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按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

二、地块基本情况

（一）地块位置：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井仔湾；

（二）用地面积：

５６

，

２４８

平方米；

（三）用地性质：居住用地；

（四）使用年限：

７０

年；

（五）主要规划设计条件：

１．０≤

容积率

≤５．０

，建筑密度

≤３０％

，绿地率

≥

３０％

，建筑高度

＜１００

米，地块内保留山体地块只能作为小区绿化，不得作为其

他施工和建设。

三、备查文件：《拍卖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７２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０

］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０６

（含税），扣除适用税项后，自然人股东、证券

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０５７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０．０５４

元。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００６

元（含税），扣除适用税项后，自然人股东、证

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００５７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

派发

０．００５４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本公司现将分红

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１

、以现金的方式派发股利

２８

，

３２５

，

５３１

元（按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全部已发

行股份

４

，

７２０

，

９２１

，

８２９

股计算，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０６

元（含税））。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所得税代扣代缴：

（

１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规定，本次分

红派息涉及的税款代扣代缴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公司先按

５％

的税率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０．０５７

元。 如股东的

持股期限 （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含

１

年）的，按其股息红利所得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

期限超过

１

年的，按其股息红利所得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第

二步，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２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本公司将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以下简

称“《通知》”）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０．０５４

元。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现金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对于除

ＱＦＩＩ

以外其他企业法人（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０．０６

元。

二、分红派息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除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现

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委托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的红利暂由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咨询事项

咨询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九号

咨询联系人：赵娟 张莉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２３７３６１ ０２１－６３２１７３９６

六、备查文件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４

人，实到董事

１４

人。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有效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公司推选周秉利先

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李春龙先生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周秉利，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包钢炼铁厂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包钢机动处副处长、处长；包钢（集

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设备动力部部长；包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包钢（集

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包钢股份董事、包钢西创董事。现任任包钢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包钢稀土董事长。

李春龙，男，汉族，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包钢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包钢冶金研究所所长；包钢（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副主任兼钢铁研究院副院长；包钢（集团）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副主

任；包钢（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包钢（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董事。 现

任包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拟继续聘任孟志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公司总经理简历：

孟志泉，男，汉族，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出生。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

师。 曾任包钢炼钢厂副厂长；包钢（集团）公司炼钢厂厂长；包钢（集团）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炼钢厂厂长；包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稀土集团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包钢稀土副董事长；包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包钢稀土副董事长；包钢

（集团）公司董事、包钢稀土副董事长。 现任包钢（集团）公司董事、包钢股份董

事。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公司总经理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审阅孟志泉先生的

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孟志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

形；无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情形；无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孟志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包钢股份信息披露制度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采用融资租赁方式融资的议案》

为改善公司资金状况，经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协商，拟于近期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以售后回租方式租赁巴润公司机械等设备，融资额度为

６

亿元，融

资期限

６

年，租金率为人民币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每季度支付一

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包钢集团固阳矿

山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优化包钢股份的资产结构，减少与包钢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竞争，兑现非公开发行股票承诺事项，本公司决定以现金方式收购固

阳矿山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最终收购价格尚需经评估后确定。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固阳矿山公司”）是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现有职工

１１２１

人。

２０１２

年生产铁精矿

２３．１６

万吨、白云石

８７．７３

万吨，煅烧白云石

１８．４５

万吨，并已

形成了年产球团矿

２４０

万吨的生产规模，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账面净资产为

７２４５１．３３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５２

，

４７９．０２

万元，利润

６

，

６９７．９４

万元，产品主要供应本公司

用作钢铁冶炼原辅材料。

本议案尚需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批准备案。 本次关联交易待收购资产须

经审计评估后，形成正式收购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如最终评估值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净资产

的

５％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

关于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开通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

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

金销售”）、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销售”）协商一致，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核心优选”）、中邮

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核心成长”）、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中邮核心优势”）、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核心主题”）、中邮中

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中小盘”）、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战略新兴

产业”）、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稳债”）参加上述代销机构基金申购费率优

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１

、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购费率折扣

众禄基金销售

好买基金销售

中邮核心优选

５９０００１

网上交易

４

折

中邮核心成长

590002

中邮核心优势

590003

中邮核心主题

590005

中邮中小盘

590006

中邮上证

380

指数增强

590007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590008

中邮稳债

590009

、

590010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销售、 好买基金销售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基金， 申购费率享有上述折扣优

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费率优惠期限

众禄基金销售：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

好买基金销售：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

二、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的手续费。

３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众禄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４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众禄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

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众禄基金销售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好买基金销售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

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

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和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中邮核心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１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２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３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５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６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 、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 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欢迎广大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中邮旗下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３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邮基金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４００ ８８０ １６１８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网站：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中邮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中邮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 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

ＳＴ

狮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传闻简述

１

、传闻一：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有媒体刊登题为《

ＳＴ

狮头搬迁“挖出”历史黑幕：

明亏变暗亏疑掩盖营业利润异常》，报道中有股东提出质疑，公司

２０１１

年发生

净亏损

２．７８

亿元，如果不是公司将中期计提的减值损失冲回的话，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净利润亏损的数值将会超过

３

亿元，认为公司冲回损失的举措，可能是为了掩

盖主营业务亏损的事实。

２

、传闻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有媒体刊登题为《

ＳＴ

狮头搬迁“挖出”历史黑幕：

明亏变暗亏疑掩盖营业利润异常》，报道中质疑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产量比

２０１２

年的

产量要高，但包装费用却是三年中最低的，认为

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水泥遭贱卖并被

散装化处理。

３

、传闻三：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有媒体刊登题为《

ＳＴ

狮头搬迁“挖出”历史黑幕：

明亏变暗亏疑掩盖营业利润异常》，报道中质疑公司存在神秘大客户。

二、澄清声明

１

、传闻一澄清：

对我公司业绩隐藏巨亏的说法不实。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我公司接到太原市

委办公厅文件【并办发（

２０１１

）

３９

号】《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厅、太原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

＜

创建环保模范城市

２０１１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责任分解

＞

的通

知》，要求本公司位于太原市西山地区的水泥生产设施必须全部搬迁至主城区

范围之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底前关停现有水泥生产装置。由于从市里发布限期停产

通知至公司半年报披露的时间很短，并且关停的具体实施办法尚未完善。公司

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中对涉及关停和淘汰落后产能范围的固定资产预提了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金

２．５８

亿元。

由于上市公司的关停和搬迁是陆续进行的， 公司经过与市政府多次沟通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搬迁进度，

２０１１

年年末综合考虑需要关停固定资产的实际

情况，对涉及关停搬迁、属淘汰落后产能范围的固定资产重新进行了计提固定

资产减值时点和金额的充分认定， 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需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

额

２．０２

亿元， 并相应冲回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时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５６１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已全面、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收入、成本费

用等情况，而且经营性亏损也都公布于众，没有因冲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而

掩盖主营业务亏损的情形。

２

、传闻二澄清：

我公司不存在水泥贱卖的情形， 实际情况为在太原市及周边地区我公司

的狮头牌水泥质量好、价格高是公认的事实。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我公司通用水泥出厂

均价为每吨

３２６．７５

元，高于同期全国通用水泥平均出厂价格。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因

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全国水泥市场价格普遍下滑，影响到全年水泥平均价格。

拿我公司全年水泥不含税均价

２５６

元

／

吨， 单和水泥价格偏高期间的全国

６

月份

水泥含税平均出厂价格

３２５．４３

元

／

吨作比较， 无论是对比口径还是价格样本都

是不可比的。

公司生产的水泥，在销售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分散装水泥和袋装水泥来

销售。 散装水泥基本不发生包装费用。

２０１１

年我公司散装水泥占全部水泥的

５８．５７％

，

２０１２

年散装水泥占全部水泥的

４０．４７％

，

２０１２

年散装率同比降低

１８．１

个

百分点，这样一来，虽然

２０１１

年总产量高，但袋装费用反而不比

２０１２

年高。公司

的包装费用是真实无误的。而公司的水泥销售完全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散

装水泥销售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和大力支持的。

３

、传闻三澄清：

我公司在销售产品过程中随时掌握市场动态，追求销售价格最高化，采取

有力措施扩大销售渠道，在太原及周边地区水泥价格一直是最高的，并按照公

开、公平、价格合理的市场规律来面对市场。在我们既定的价格政策范围内，只

要能付款均是一视同仁，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客户之说。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９

证券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追认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接受公司委托销售公司的轮胎产品，产品结算价格以

市场价格为参考。

公司委托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销售公司轮胎产品，有利于扩大公司市场份

额，达到企业间利益双赢的目的。

●

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王锋先生、武文奎先生回避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追认

２０１２

年，为开拓市场，优化市场结构，增加公司市场份额，利用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

限公司的汽配营销网络，公司委托其经销公司轮胎产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将该日常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进行追认。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重

（

％

）

中车

（

北京

）

汽修

连锁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

人控制

销售轮胎产品

２７

，

７９８

，

２８８．００ ０．３１

（二）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预计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重

（

％

）

中车

（

北京

）

汽修

连锁有限公司

受同一控制

人控制

销售轮胎产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９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青阳，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公司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２７

号。 公司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小型汽车维修）；货物进出口；

汽车装饰；汽车清洗服务；销售汽车配件、润滑油、润滑脂、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钢材；保险兼业代理。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是国务院国资委，是依法存续的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在北京等地有汽配营销网络，具备履约能力。

（三）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是中车汽修（集团）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车汽修（集

团）总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

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接受公司委托销售公司的轮胎产品，产品结算价格以市

场价格为参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委托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销售公司轮胎产品，有利于扩大公司市场份

额，达到企业间利益双赢的目的。

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具备完整的

业务系统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照双方平等、市场

经济原则进行，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害公

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已就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签署了相关协议。

六、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全部六位董

事参加了会议。 公司董事会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锋先生、武文奎先生回避表决。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上述关联

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董事会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监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监事会五届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全部五位监事

参加了会议。 公司监事会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监事会五届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中车（北京）汽修连锁有限公司与公司签署的轮胎经销协议。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英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向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景矿公司”）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捌亿元

●

委托贷款期限：

１

年

●

贷款利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一、委托贷款情况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新景矿公司为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新景矿公司通过阳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财务公司”）向公司贷款

１０

亿元，现该等贷款均已届清偿期，如期

归还贷款将给新景矿公司带来

８

亿元的资金缺口。 鉴于新景矿公司资金周转紧张的现状，

公司拟通过阳煤集团财务公司以公司自有资金向新景矿公司提供

８

亿元的委托贷款，借款

期限为

１

年，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针对上述委托贷款事宜，公司将向阳煤集团

财务公司支付手续费

４０

万元。 公司向阳煤集团财务公司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事宜构成关

联交易，鉴于该项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尚未超过公司此项关联交易的年初预计数，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向新景矿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发放委托贷款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赛鱼西路

３．

法定代表人：陈国华

４．

注册资本：

２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６．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

７．

与公司关联关系：新景矿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８．

财务状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西分所

出具的“晋立信财审（

２０１３

）

０１３５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景矿公司的总资

产为

５６９

，

９８４．３７

万元，负债为

１９６

，

９４５．４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７３

，

０３８．９３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３２１

，

２２４．９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１

，

４３８．０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新景矿公司的总资产为

５７９

，

８２２．２７

万元， 负债为

１７１

，

００４．２４

万

元，净资产为

４０８

，

８１８．０３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１７０

，

６０６．３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７

，

４８４．１９

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是为解决全资子公司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资金短缺问

题，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 公司的委托贷款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发放委托贷款为

８３

，

３００

万元，均为对公司子公司发放的委托

贷款，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

贷款的情形。 其中： 为控股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寿阳景福煤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３

，

３００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山西新景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点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公司

９

名董

事会成员全部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委托贷款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８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原料煤收购价格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原料煤收

购协议》第

５．２

款规定，双方聘请山西省价格事务所作出调查报告和认证结论，经公司总经

理办公会研究同意， 对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原料煤收购价格调整为

３８０

元

／

吨 （不含洗耗），较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原料煤收购价格

４６０

元

／

吨下降

８０

元

／

吨，变动幅度为

－１７．３９％

。 按照《原料煤

收购协议》规定，本次价格调整事项不需要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山西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晋价认证字【

２０１３

】

２２

号）《关于对阳泉煤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原料煤价格的认证结论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